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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2月0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

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等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单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2016年6月9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

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邵兴祥、刘卫、秦卫国、胡才跃、林宏，监事黄赫平、王进林、姚剑林、舒明春、官

章洪和高级管理人员李颂华、张亚明、张勇和滕鸿，核心技术人员韩学军，原董事董伦泉、原

监事简大兵、原高级管理人员鲍训俊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

分股份；上述承诺届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2016年6月9日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

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分、子公司和公司各部门的正职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收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承诺届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百分之五十。 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公司分、子公司和公司各部门正职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范体国 7 王小红 13 文仁会 19 王礼云

2 付伟 8 徐剑 14 刘哲 20 王培宝

3 龚远斌 9 李家兵 15 邵爱平 21 胡金砚

4 杨维国 10 朱德强 16 雷兴良

5 王启生 11 卢卫东 17 张金平

6 金平 12 罗时华 18 孙沂

除上述人员外，原部门正职人员陈三良、路克金已从公司离职，汤代红已退休。 因上述

三人已经承诺过“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其自愿锁定股

份的承诺将继续履行。

公司董事长邵兴祥先生的妻子周萍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所转让公司股份的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二、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与预案

2014年2月17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

年内股价稳定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的情形（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

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

应调整）。

在股价稳定具体方案实施前，如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上述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

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方案。 在股价稳定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收盘价高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公司再次触发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但

是，在每一个自然年度内，公司需强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义务仅限一次。

2、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及实施顺序

（1）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

股价稳定措施的方式包括：①公司回购股票；②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③公司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2）股价稳定措施的实施顺序

第一选择为公司回购股票。

第二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在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将启动第二选择：①回购

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②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③公司实施完毕股票回购计划（以公司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后股票

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应以不

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为前提。

第三选择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在下列情形之一

出现时将启动第三选择：①回购股票和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均由于可能导致公司不满足

法定上市条件或其他原因而不可行；②公司已经实施完毕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以公司公

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 后股票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应以不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

条件为前提。

3、实施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1）公司回购股票的程序

当公司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时，公司将在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照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作出回购公司股票的决议，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告义务。

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30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 公

司股东大会对回购公司股票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的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

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

公司股份的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 且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30%。 回购股票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在触发前述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启动条件时，公司控股股东将在30日内向公司提

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在履行相应的公告义务后，控股股东将在满足法定

条件下依照方案中所规定的价格区间、期限实施增持。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

提供资金支持。 控股股东将在增持方案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实施增持，且增持股票的数量

必须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上。

（3）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在触发前述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启动条件时，公

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增持公司股票，

并履行相应公告义务。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不低于其上一会

计年度从公司领取薪酬和现金分红（如有）合计值的50%，且不超过100%。增持行为须在触

发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启动条件之日起60日内完成。

对于未来新聘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要求其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求。

4、相应约束措施

公司如未能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能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荆门市国资委如未能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公司不得向其分红，且其持有股份的锁定

期限相应延长，直至相关公开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若未能履行稳定股价的承诺，则扣发违反

承诺行为发生后6个月内全部工资、奖金、津贴及当年度50%的股东分红（如有）；每违反一

次稳定股价承诺的，前述约束措施需执行一次。

三、公司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减持意向、减持前提前公告的承诺及约束措施

1、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

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承诺：其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

持意向，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并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 相应减持收益归公司所

有。

2、君丰恒通

君丰恒通承诺：本单位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有意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

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的价格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上市后发

生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单位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

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并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办理。

君丰恒通未履行上述承诺，相应减持的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赔偿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1、公司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公司将在

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进行公告，并在5个交易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并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具体回购方案；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的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然后启动并实施股份回购程序。 公司将按

照市场价格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孰高的原则确定回购价格。 市场价格为实施回

购程序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停牌，则以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为准。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回购价格和回购股份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控股股东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先生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购回

股份、赔偿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控股股东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先生

将购回其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并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控股股

东荆门市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先生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当日通

过公司进行公告，并在上述事项认定后5个交易日内启动购回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控股股东荆门市国

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兴祥先生将按照市场价格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孰高的

原则确定购回价格。 市场价格为实施回购程序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若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停牌，则以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准。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购回价格和购回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控股股东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公司不得向控股股东分红，且控股股东持有股份

的锁定期限相应延长，直至相关公开承诺履行完毕。 邵兴祥先生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将暂

停领取全部工资、奖金、津贴和股东分红（如有），同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锁定期限

相应延长，直至相关公开承诺履行完毕。

3、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赔偿损失承

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将暂停领取全部工资、

奖金、津贴和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锁定期限相应延长，直至相关

公开承诺履行完毕。

4、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承诺：其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其所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申报会计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其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如因其所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承诺：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若因其未能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存在过错致使其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其将依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或司法判决书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原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承诺：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若因其未能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存在过错致使其为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其将依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或司法判决书赔偿投资者损失。

六、其他承诺事项

1、本公司国有股股东荆门市国资委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出具《承诺书》，承诺：“如

凯龙化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我委采取国有股分红方式履行转股义务，我委保证将

资金及时、足额上缴中央金库，上缴金额为凯龙化工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乘以按国家规

定计算的每股价格。 ”

2、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荆门市国资委于2009年7月31日出具《关于湖北凯

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时襄沙化工厂债务问题的承诺函》， 就襄沙化工厂于

1994年将部分资产和负债投入到公司，在未事先征求相关债权人意见的情况下，公司如数

承接上述债务并衔接与债权人的关系这一事实承诺：“如因上述程序瑕疵造成凯龙化工损

失或造成国营襄沙化工厂出资时相关债权人损失的，我委将承担一切责任” 。

3、本公司主要股东关于关联交易和其他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为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同

业竞争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荆门市国资委、邵兴祥先生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及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只要其仍直接或间接对凯龙化工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则：（1） 将不会直接从事任何与凯龙化工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将

避免除凯龙化工外的其他受其控制的企业从事任何与凯龙化工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3）如有除凯龙化工外的其他受其控制的企业的经营活动在未来与凯龙化

工产生同业竞争，其将采取向凯龙化工或第三方转让该企业的股权、资产或业务等方法解

决该问题。 荆门市国资委和邵兴祥先生均承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凯龙化工及其

他股东造成的经济损失。 4、公司第二大股东邵兴祥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果公司内部职工

股及其他个人股出现纠纷或其他问题，本人将采取措施，妥善处理，并承担个人责任和连带

法律责任。 ”

5、公司第二大股东邵兴祥先生与荆门市国资委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一致行

动协议》将于2016年9月27日到期。 为维持上市后发行人控制结构的稳定，邵兴祥于2015年

5月2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1）该《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内，邵兴祥将与荆门

市国资委续签《一致行动协议》；（2）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内容将与原《一致行动协议》

基本保持一致，即：邵兴祥将继续就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事项的股东

大会以荆门市国资委意见为一致意见；邵兴祥在行使对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重大事项的提案权、表决权）时，均将作为荆门市国资委的一致行

动人，与其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如与荆门市国资委意见不一致时，均按照荆门市国资委意见

行使其权利；（3）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将不少于五年。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

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66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不超过2,08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发行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投资者询价发行数量为208.7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数量为1,878.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90%。 发行价格为28.86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15]501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凯龙股份” ，股票代码“002783” ；其中本次发行的2,087万股股票将于2015年

12月9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

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5年12月09日

3、股票简称：凯龙股份

4、股票代码：002783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347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87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

示” 的相关内容。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

示” 的相关内容。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2,087万股均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顺

延）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股份

荆门市国资委（SS） 13,960,000 16.7246 2018年12月9日

邵兴祥 13,342,800 15.9851 2018年12月9日

君丰恒通 7,000,000 8.3862 2016年12月9日

刘卫 1,122,400 1.3447 2018年12月9日

卫东机械 1,085,000 1.2999 2016年12月9日

赵国亭 1,000,000 1.1980 2016年12月9日

秦卫国 983,200 1.1779 2018年12月9日

陈慧 980,000 1.1741 2016年12月9日

罗春莲 920,000 1.1022 2016年12月9日

鲍训俊 748,200 0.8964 2018年12月9日

李颂华 646,300 0.7743 2018年12月9日

罗时华 635,000 0.7608 2018年12月9日

林宏 624,100 0.7477 2018年12月9日

张勇 602,100 0.7213 2018年12月9日

张亚明 535,700 0.6418 2018年12月9日

卢卫东 515,300 0.6173 2018年12月9日

滕鸿 382,100 0.4578 2018年12月9日

路克金 379,600 0.4548 2018年12月9日

孙代梅 369,900 0.4432 2016年12月9日

卿序堂 355,000 0.4253 2016年12月9日

黄赫平 348,000 0.4169 2018年12月9日

朱德强 346,400 0.4150 2018年12月9日

胡才跃 344,700 0.4130 2018年12月9日

张金平 342,800 0.4107 2018年12月9日

董伦泉 340,600 0.4081 2018年12月9日

江大方 336,400 0.4030 2016年12月9日

刘延义 332,900 0.3988 2016年12月9日

邵爱平 329,200 0.3944 2018年12月9日

王小红 323,600 0.3877 2018年12月9日

付伟 309,600 0.3709 2018年12月9日

王锐 305,500 0.3660 2016年12月9日

孙沂 302,600 0.3625 2018年12月9日

胡金砚 285,400 0.3419 2018年12月9日

刘道平 275,200 0.3297 2016年12月9日

林文 263,600 0.3158 2016年12月9日

林元 256,000 0.3067 2016年12月9日

简大兵 221,500 0.2654 2018年12月9日

龚远斌 220,400 0.2640 2018年12月9日

刘丰华 212,600 0.2547 2016年12月9日

鲁德元 210,800 0.2525 2016年12月9日

刘华沙 200,000 0.2396 2016年12月9日

夏成军 189,200 0.2267 2016年12月9日

官章洪 183,600 0.2200 2018年12月9日

冯玉婕 182,700 0.2189 2016年12月9日

李家兵 180,700 0.2165 2018年12月9日

邓华 178,400 0.2137 2016年12月9日

刘斌 176,000 0.2109 2016年12月9日

李梅 172,700 0.2069 2016年12月9日

梁瑞明 172,700 0.2069 2016年12月9日

韩学军 171,100 0.2050 2018年12月9日

李尘 169,600 0.2032 2016年12月9日

冯国万 169,200 0.2027 2016年12月9日

王进林 161,400 0.1934 2018年12月9日

李培海 157,300 0.1885 2016年12月9日

蔡亚炜 154,300 0.1849 2016年12月9日

张红英 154,200 0.1847 2016年12月9日

刘白娥 152,600 0.1828 2016年12月9日

文仁会 152,600 0.1828 2018年12月9日

熊赛兰 151,100 0.1810 2016年12月9日

曹长生 150,500 0.1803 2016年12月9日

贺毅强 149,600 0.1792 2016年12月9日

吴耀红 149,500 0.1791 2016年12月9日

舒明春 147,600 0.1768 2018年12月9日

曾海林 146,500 0.1755 2016年12月9日

余平 147,500 0.1767 2016年12月9日

王培宝 143,400 0.1718 2018年12月9日

雷克明 142,200 0.1704 2016年12月9日

王启生 141,200 0.1692 2018年12月9日

刘哲 141,000 0.1689 2018年12月9日

刘玉红 138,900 0.1664 2016年12月9日

熊玉玲 135,000 0.1617 2016年12月9日

周萍 134,700 0.1614 2018年12月9日

金平 134,100 0.1607 2018年12月9日

徐明 132,600 0.1589 2016年12月9日

向庆秀 132,100 0.1583 2016年12月9日

杨维国 131,000 0.1569 2018年12月9日

张晓明 129,000 0.1545 2016年12月9日

邱元荣 127,600 0.1529 2016年12月9日

陈永先 127,000 0.1522 2016年12月9日

熊碧清 125,300 0.1501 2016年12月9日

廖烈荣 124,700 0.1494 2016年12月9日

杨涛 122,000 0.1462 2016年12月9日

陈三良 121,600 0.1457 2018年12月9日

鲁正玉 121,500 0.1456 2016年12月9日

马翔 121,100 0.1451 2016年12月9日

张森 120,200 0.1440 2016年12月9日

冯燕 119,900 0.1436 2016年12月9日

彭承武 119,200 0.1428 2016年12月9日

周洪虎 116,300 0.1393 2016年12月9日

徐剑 113,900 0.1365 2018年12月9日

彭涛 112,700 0.1350 2016年12月9日

蔡立珊 111,700 0.1338 2016年12月9日

马小平 109,800 0.1315 2016年12月9日

杨跃林 109,200 0.1308 2016年12月9日

杨帆 107,500 0.1288 2016年12月9日

雷兴良 107,300 0.1285 2018年12月9日

苏清文 106,300 0.1274 2016年12月9日

胡金兰 106,200 0.1272 2016年12月9日

万红兵 105,600 0.1265 2016年12月9日

郑树堂 105,500 0.1264 2016年12月9日

彭先平 102,400 0.1227 2016年12月9日

程昊 100,300 0.1202 2016年12月9日

周世武 98,500 0.1180 2016年12月9日

周贤国 97,500 0.1168 2016年12月9日

林德兵 95,300 0.1142 2016年12月9日

李正琴 94,700 0.1135 2016年12月9日

墙师宏 94,500 0.1132 2016年12月9日

杨以梅 90,900 0.1089 2016年12月9日

王礼云 90,600 0.1085 2018年12月9日

朱友清 90,300 0.1082 2016年12月9日

范体国 82,900 0.0993 2018年12月9日

肖德泉 81,300 0.0974 2016年12月9日

陈吕强 80,600 0.0966 2016年12月9日

夏玉香 75,100 0.0900 2016年12月9日

张正庶 71,900 0.0861 2016年12月9日

杨国富 71,700 0.0859 2016年12月9日

董伦华 71,400 0.0855 2016年12月9日

姚剑林 70,300 0.0842 2018年12月9日

汤代虹 67,400 0.0807 2018年12月9日

陈淑红 67,300 0.0806 2016年12月9日

王盛 67,100 0.0804 2016年12月9日

赵洁 60,900 0.0730 2016年12月9日

陈红军 55,800 0.0669 2016年12月9日

潘红 50,400 0.0604 2016年12月9日

李陆胜 50,100 0.0600 2016年12月9日

王军 40,000 0.0479 2016年12月9日

李远新 30,500 0.0365 2016年12月9日

胡春梅 15,500 0.0186 2016年12月9日

朱敏 3,900 0.0047 2016年12月9日

何英 3,500 0.0042 2016年12月9日

付少志 3,000 0.0036 2016年12月9日

熊永才 3,000 0.0036 2016年12月9日

喻建屏 2,500 0.0030 2016年12月9日

朱寿明 2,500 0.0030 2016年12月9日

程汉明 1,000 0.0012 2016年12月9日

顾勇 1,000 0.0012 2016年12月9日

胡八明 1,000 0.0012 2016年12月9日

郑红星 1,000 0.0012 2016年12月9日

小计 62,600,000 74.9970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上发行的股份 18,783,000 22.5027 2015年12月9日

网下配售的股份 2,087,000 2.5003 2015年12月9日

小计 20,870,000 25.0030

合计 83,470,000 100.0000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第三节 本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HUBEI� � KAILONG� � CHEMICAL� GROUP� CO.,LTD

3、注册资本：6,260万元（本次发行前）；8,347万元（本次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邵兴祥

5、成立日期：1994年6月30日

6、住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7、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纸塑包装制品、精细化工、化工建材（不含危化品）的

生产销售，化工机械制造及安装服务(不含特种设备)，化工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金属复合材料生产、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增加主营业务：民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工程爆破服务、硝酸铵及其制品的生产与销

售。

9、所属行业：C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0、电话：0724-2309237传真：0724-2309615

11、互联网地址：http://www.hbklgroup.cn

12、电子邮箱：zbb@hbklgroup.cn

13、董事会秘书：林宏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时间 直接持股数量（股）

邵兴祥 董事长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13,342,800

刘 卫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1,122,400

胡才跃 董事、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344,700

秦卫国 董事、总工程师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983,200

林 宏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624,100

谢模志 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宋国新 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汪旭光 独立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张晓彤 独立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王永新 独立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杨祖一 独立董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黄赫平 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348,000

舒明春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147,600

王进林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161,400

姚剑林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7,0300

官章洪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183,600

李颖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程玉忠 监事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

李颂华 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646,300

张亚明 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535,700

滕 鸿 副总经理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382,100

张 勇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2015年5月至2018年5月 602,10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13,

960,000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2.30%，组织机构代码证为76414452－2。 自

然人股东邵兴祥系公司控股股东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13,342,800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21.31%。

荆门市国资委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荆门市国资委作为荆门市人民政

府负责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政府部门,其本身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也未控制其他从事与

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企业。 因此，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邵兴祥先生作为荆门市国资委的一致行动人，除本公司外，未以其他任何方式经营与

本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无其他对外投资或在与本公司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企业中拥

有权益。 因此，邵兴祥先生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公司股东总数为35,451人。 公司前10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

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荆门市国资委（SS） 13,960,000 16.7246%

2 邵兴祥 13,342,800 15.9851%

3 君丰恒通 7,000,000 8.3862%

4 刘卫 1,122,400 1.3447%

5 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85,000 1.2999%

6 赵国亭 1,000,000 1.1980%

7 秦卫国 983,200 1.1779%

8 陈慧 980,000 1.1741%

9 罗春莲 920,000 1.1022%

10 鲍训俊 748,200 0.8964%

合 计 41,141,600 49.289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公开发行数量：2,087万股

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208.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187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二、发行价格：28.68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24倍（每股收益按照201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2.98倍（每股收益按照201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网下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数量为208.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有效申购数量为425,000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0.049106%，认购倍数为

2036.4159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87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中签

率为0.2179582236%，超额认购倍数为458.80352倍。 本次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

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9,855.16万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5年12月3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众环验字

（2015）010123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1、本次发行费用合计7,572.35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6,100

会计师审计费用 721

律师费用 278

本次发行手续费及信息披露费 473.35

合计 7,572.35

2、每股发行费用：3.63元。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六、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59,855.16万元， 扣除本公司需承担的7,572.35万元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52,282.81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4.56元/股（按2015�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55元/股（按2015年6月30日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均已经申报会计师审计， 并由其出具了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

[2015]011763号），同时，申报会计师对公司2015年1-9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

了《审阅报告》（众环专字[2015]010946号），均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

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则，在公司

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本公司自2015年11月23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

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及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在该期间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1、上市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3、联系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21层

4、电话：021-38784899

5、传真：021-50495600

6、保荐代表人：蒋庆华、施伟

7、联系人：赖洁楠、罗勇、吴新卓、王友武、赵龙

二、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长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

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长江保荐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中心21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